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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INNOVATION HOLDINGS LIMITED
（奧 亮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547）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
期業績公佈

奧亮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謹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
審核中期財務業績，連同二零零三年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 33,097 23,358
銷售成本 (18,021) (12,250)

毛利 15,076 11,108
其他收益 996 393
經營開支 (32,849) (23,288)
商譽減值 (27,978) －
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 (1,006) －

經營虧損 1、2 (45,761) (11,787)
融資成本 (2,628) (303)

除稅前虧損 (48,389) (12,090)
稅項（支出）／抵免 3 (4)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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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後虧損 (48,393) (11,681)
少數股東權益 1,049 215

期內股東應佔虧損 (47,344) (11,466)

每股基本虧損 5 1.01港仙 0.27港仙

附註：

1.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期內，本集團主要從事以下業務：

(i) 電訊業務；
(ii) 媒體及內容服務，包括電訊增值服務；及
(iii) 物業投資業務。

本集團已分別於二零零三年九月及二零零四年六月出售於香港及
於上海之消防業務。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期間之呈列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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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在期間內按業務分部劃分之收益及業績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終止經營
持續經營業務 業務

媒體及 持續經營
電訊 內容服務 物業投資 業務總計 消防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018 18,053 1,602 23,673 9,424 33,097

分部業績 (2,098) (34,819) 827 (36,090) (1,274) (37,364)

出售終止
經營業務
之虧損 (1,006)

未劃撥之收益 945
未劃撥之成本 (8,336)
融資成本 (2,628)

除稅前虧損 (48,389)
稅項 (4)
少數股東權益 1,049

股東應佔虧損 (47,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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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終止經營
持續經營業務 業務

持續經營
電訊 物業投資 業務總計 消防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9 1,754 1,763 21,595 23,358

分部業績 (1,083) (481) (1,564) (2,048) (3,612)

未劃撥之收益 393
未劃撥之成本 (8,568)
融資成本 (303)

除稅前虧損 (12,090)
稅項抵免 409
少數股東權益 215

股東應佔虧損 (11,466)

本集團在期間內按地區分部劃分之營業額及對經營溢利／（虧損）
作出貢獻之分析如下：

營業額 對溢利／（虧損）貢獻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香港 16,320 1,402 (10,120) (9,524)
　中國大陸 4,082 361 (34,827) (546)
　美利堅合眾國 3,271 － (649) －

23,673 1,763 (45,596) (10,070)

終止經營業務
　香港 －－－－－ 13,972 －－－－－ 500
中國大陸 9,424 7,623 (1,748) (1,896)

33,097 23,358 (47,344) (11,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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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虧損
經營虧損已計入／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計入
利息收入 7 3

扣除
出售固定資產之虧損 182 6
訴訟案件之撥備 －－－－－ 750
訴訟案件之法律費用撥備 1,481 －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13,375 7,880
商譽及專利權攤銷 6,532 2,373
固定資產折舊 1,268 1,903

3. 稅項
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表內之稅項抵免／（支出）款額乃指：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現時稅項
香港利得稅
－本期 (1) －
－過往年度之超額撥備 －－－－－ 494

海外稅項 (3) (85)

(4) 409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稅率17.5%按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計算。海外
利得稅乃根據本集團附屬公司經營業務所在國家之現行稅率按期
內估計應課稅溢利計算。

4.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二零零三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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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每股虧損
每股普通股之基本虧損乃根據本集團之股東應佔虧損47,344,000
港元（二零零三年：11,466,000港元）及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4,690,113,698股（二零
零三年：4,301,992,046股）計算。

行使購股權會對每股基本虧損產生反攤薄效應，因此並無披露二
零零四年及二零零三年每股攤薄虧損之資料。

業務回顧
在回顧期間內，本集團電訊分部及媒體及內容分部之業務均穩
步增長。本集團管理層繼續致力為本集團尋求及開發國際商
機。本集團之綜合營業額為33,097,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42%。毛利約為15,076,000港元，增幅為36%。期內股東應佔虧
損為47,344,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擴大313%。在回顧期間內，
本集團因檢討其可收回數額而確認在中國大陸經營之媒體及內
容服務部門商譽減值虧損27,978,000港元。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股東資金減少至93,551,000港元，
而流動資產淨值則為7,506,000港元。

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重大資本開支
期內，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一月收購一間全資夏威夷附屬公
司，該公司在夏威夷從事IP網絡業務，透過光纖網絡與日本客
戶互連，以支援客戶之 IP話音及數據需要。收購夏威夷附屬公
司產生商譽3,100,000港元。於回顧期間內，夏威夷附屬公司產
生3,300,000港元之營業額，並為本集團帶來600,000港元之虧
損。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日，本集團與方桂芳先生（前合營
附屬公司上海萬安達民信消防系統有限公司49%權益之最終實
益擁有人）訂立買賣協議，出售一間全資附屬公司予方先生，
代價為人民幣5,000,000元。交易詳情已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
一日發表之公佈內披露。出售事項已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完成。

此外，本集團動用1,908,000港元購買固定資產。

電訊部門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此部門錄得營業額
4,018,000港元及分部虧損2,098,000港元。此部門收購一間夏威
夷公司以發展美國市場，從而擴展業務。



– 7 –

香港電訊業仍處於整固階段，競爭激烈而毛利率低。此部門密
切注視香港市場，並於香港經營及發展業務時採取審慎態度。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此部門提供批發話音服務予6個主
要國際營運商及服務供應商。

本集團之夏威夷附屬公司將推出新電訊服務，包括於二零零四
年九月推出「Talk4Less」長途電話服務及於二零零五年推出網
絡電話服務。「Talk4Less」服務使客戶可以最低之國際價格以
本地電話撥號方式進入本集團之長途電話網絡，服務包括住宅
預繳服務、商業服務、預繳電話卡、信用卡結餘查賬及增值服
務。

媒體及內容服務部門
在回顧期間內，此部門錄得營業額18,053,000港元，佔本集團
營業額之55%。此部門於期內之經營虧損為34,819,000港元，
佔分部虧損總額之93%。虧損嚴重乃主要因商譽攤銷及減值達
34,204,000港元所致。

儘管甚受歡迎，惟本公司在本地電訊增值服務（「增值服務」）
市場之主要音樂產品（如基本及多和弦電話鈴聲）已漸趨成熟。
於二零零四年上半年，新加入市場之競爭對手降低價格，使經
營環境更形惡劣。本集團之營運機構Cellcast (Asia) Limited
（「CAL」）繼續透過新音樂產品（如預先繳費電話卡音樂及社群
產品之原音鈴聲及新組合服務）維持其市場領導地位。CAL亦
與知名連鎖店伙伴如衛訊電訊有限公司訂立市場推廣安排，以
鞏固其市場地位。CAL與新伙伴合力進行市場推廣，因此能節
省宣傳成本，取得高達47%之毛利率。CAL之業務亦多元化發
展，成為網絡營辦商之平台及服務供應商。自和記第3代服務
推出以來，CAL獲揀選為其服務供應商。CAL亦為其他2.5代及
2.75代平台之網絡營辦商提供平台及服務。

物業投資部門
本集團在香港及中國廣州均擁有若干投資物業，而大部份物業
均已出租。此部門為本集團帶來穩定現金流入。

此部門之業績由虧損481,000港元扭轉為溢利827,000港元，原
因為折舊開支大幅減少。於二零零三年，此部門作出傢俬及裝
置減值虧損撥備約5,7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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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本集團已於二零零四年一月根據貸款協議提取向 Station
Investments Limited借入之35,000,000港元長期貸款，並將該項
資金用以支付二零零三年收購附屬公司應付之款項33,500,000
港元。長期貸款乃以附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之衡平法押記作
抵押，該附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從事物業
投資業務。貸款協議、附屬公司股本之衡平法押記及收購附屬
公司之詳情已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七日發表之公佈內披露。

為配合本集團業務發展及擴充，本集團已研究不同方法以加強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回顧期間內，本集團已增加其銀行融資
數額、發行新股份，並與貸方協議將69,000,000港元之長期借
貸轉為可換股優先股。

本集團已將其所有銀行融資整合至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融資合共52,000,000
港元，並以賬面總值為125,000,000港元之物業作抵押，及由本
公司及其若干附屬公司互相擔保。新銀行融資按現行市場息率
計息。於二零零四年二月，本集團發行475,000,000股股份，以
償還附屬公司之負債11,400,000港元。發行股份之詳情已於二
零零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發表之公佈內披露。回顧期間內，
23,800,000份購股權獲行使，總代價為476,000港元。此外，本
集團與貸方協議將69,000,000港元之長期借貸轉為可換股優先
股，並於二零零四年七月十二日發行3,066,666,666股可換股優
先股。發行可換股優先股之詳情已於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六月
五日刊發之通函內披露。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
13,500,000港元（包括已抵押存款約8,600,000港元）、銀行透支
約為500,000港元、短期貸款為7,000,000港元，而長期銀行貸
款之即期部份為1,800,000港元。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流
動比率為1.26（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75）。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本集團之
負債總額除以本集團之股東資金）為1.27（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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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兌風險
本集團之大部份收入及開支均以人民幣、美元或港元結算。鑑
於該等貨幣之匯率穩定，因此本集團並無承受任何重大匯率波
動風險，亦無採納金融票據以作對沖之用。

或然負債及重大變動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一位第三者承包商於二零零二年七
月向一間銀行提出一項重大且尚未了結之訴訟（而該間銀行則
向本公司發出一份第三者通知），內容有關本公司就一間前附
屬公司為該第三者承包商進行一個安裝工程項目而作出為數
8,600,000港元之履約擔保，使該前附屬公司能夠進行有關工
程。本集團就此履約擔保將為數8,630,000港元之銀行存款作抵
押。董事已諮詢獨立法律意見，並認為在現今階段，整件案件
乃存在不明朗因素，而負債款額亦未能確實衡量。因此，本公
司並無就此項索償提撥任何準備。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自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年報刊發以來，概無任何事宜出現重大變動。

僱員
本集團根據僱員之工作表現，為僱員提供一個具競爭力之薪酬
福利制度。除薪金外，員工享有其他福利，包括公積金計劃供
款及醫療津貼。本集團每年均會進行一次薪酬檢討。本集團致
力為其員工提供多個培訓及發展課程及考試休假。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僱員總人數為90人。本集
團根據僱員之工作性質及市場趨勢釐訂僱員的薪酬。

展望
本集團已成功開發澳門之遊戲及增值服務平台，並於二零零四
年八月試行推出有關服務。客戶可輕易及有效率地使用其個人
電腦或流動電話透過互聯網進入遊戲服務。本集團已與澳門一
個主要營運商訂約，並將於未來與世界各地多個內容供應商設
計更多遊戲。

本集團在電訊業務之策略，將集中於遊戲及內容服務，並會在
亞太區及國際市場物色新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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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媒體及內容業務方面，根據電訊管理局（「電訊管理局」）
公佈之統計數字，於二零零四年六月底，2.5代流動電話服務
用戶數目已超過一百萬。由於大量流動數據用戶現正形成，本
集團將考慮創造或匯集更多流動數據相關產品，包括流動遊戲
及錄像。於二零零四年六月，香港之話音流動服務用戶滲透率
已達111.5%（根據電訊管理局之統計數字），而數據流動服務用
戶之滲透率則只有14.7%。本集團認為，此方面仍有大量擴展
空間。

於二零零四年上半年，由於大量大型市場參與者為爭取市場佔
有率而不顧盈利，故中國電訊增值服務市場競爭甚為劇烈。不
少競爭對手均有充裕資金，本集團之中國營運機構須面對惡劣
之競爭環境。就此而言，本集團已調整其中國市場推廣及定價
策略，減少受影響之程度。

儘管出現各種外在競爭及困難，惟管理層仍認為，全球電訊及
增值服務市場（尤其是中國）將會是出現大幅增長之市場，因此
長遠而言，仍持有樂觀態度。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並無於回顧期內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本公司及其任何
附屬公司概無於回顧期內買賣本公司任何證券。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原則及實務準
則，並已與董事商討內部控制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截至
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賬目。

最佳應用守則
董事概無獲悉任何資料可合理顯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會計期間的任何時間未有遵守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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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聯交所網站刊登業績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在聯交所網站刊登載有上市規則附錄16
第46(1)段至第 46(3)段所規定刊登的所有資料的詳細業績公
佈。

承董事會命
松田 洲
主席

香港，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刊登日期，松田 州先生、梁道光先生及張志輝先生
為執行董事，而周霽先生、杜景仁先生及長谷川敬二郎先生為
獨立非執行董事。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